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资金审计责任追究办法 
 

为了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党中央十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自治

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保证扶贫资金安全有效，充分发挥其作用效

益，促进贫困地县（市）的经济发展，使贫困农牧民尽快脱贫致富，提供积极的监督保证措施，特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审计机关要加强和规范扶贫资金审计工作，严肃审计执法，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明确审

计责任，根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工作实际，促其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审计责任追究是指自治区及各地、州、县（市）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在扶贫

资金审计过程中，应履行的职责和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第三条：审计机关对扶贫资金进行审计监督，应当有利于促进扶贫开发政策规定的贯彻和落实，

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扶贫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条：为了更好的发挥扶贫资金审计监督的作用，应建立分层次，定期审计的制度，全区的扶

贫资金审计工作由自治区审计厅采取上审下的方式统一组织实施。各地州审计机关除在自治区审计厅

统一组织时进行审计外，可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和实际情况，有计划的组织本地区扶贫资金审计。 

第五条：建立层层负责制。开展扶贫资金审计，要严把审计质量，实行审计组成员向组长负责，

审计组长向处（科）长负责，处（科）长向本级审计机关负责，本级审计机关向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制。 

第六条：审计机关要切实做好扶贫资金审计情况的上报工作，在自治区审计厅统一组织的扶贫资

金审计中，要按照要求实事求是及时报送审计情况，提交审计报告。各地州审计机关自行安排的扶贫

资金审计，其审计报告提交本级政府的同时，必须抄报上一级审计机关。 

第七条：审计机关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必须做到如实披露、如实报告。如实披露，是指向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和措施；如实报告，是指向本级政

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报告查出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正措施和意见。 

第八条：各地州审计机关，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扶贫资金审计人员，应实事求是上报审计情况。审计人员因在审计工作中受到打击、报复，自治区审

计厅将建议有关部门追查责任人的责任，并给予严肃处理。 

第九条：各级审计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其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1）在扶贫资金审计过程中发现违纪违规的重要线索，应深入查证而不组织查证，造成重大损

失浪费以及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未能揭露的，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2）扶贫资金审计中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隐瞒事实真相，未在审计报告中反映，则追究审计

组组长的责任。发现的问题审计组在报告中已反映，但是由于领导擅自决定而隐瞒不报的，则追究该

领导的责任。集体讨论决定不向上级反映的，追究该单位主持会议的领导人的责任。 

（3）对查出的违纪违规问题，不审计报告中不按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并未说明原因的，追

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各级审计机关，在扶贫资金审计工作中，故意弄虚作假，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由上

级审计机关责令审计和处理。 

第十一条：审计人员在扶贫资金审计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要按有关规定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各级审计机关在扶贫资金审计中，不但要从帐面上审计，还要从项目的效益上进行审

计监督，促进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一步规范化，积极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十三条：审计人员在扶贫资金审计中，防止或杜绝违纪违规，减少挤占挪用，损失浪费，产生

明显的经济效益，审计厅将根据有关奖励办法给予奖励。各地州审计机关组织本地区扶贫资金取得的

成果由各地州审计机关参照审计厅有关奖励办法给予奖励。自治区审计厅将建议各地州政府（行署）

及扶贫开发工作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四条：各级政府、扶贫办及有关部门要支持配合审计工作，及时提供扶贫开发工作有关信息

资料等，为扶贫资金审计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协助检查、督促审计意见和决定的执行和落实，促

进整改，充分利用审计成果推进各地扶贫开发工作。对于不配合、不支持、不采取措施纠正，致使扶

贫资金出借、挪用、损失浪费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自治区审计厅将建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给

予通报批评或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本管理办法由自治区审计厅负责解释，从印刷之日起实施。 

 


